
第一章 導 論 

研究背景說明 

    失業這個名詞，在中國大陸曾經消失數十年，但失業的事實卻不曾完

全消失。囿於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，失業曾是不被中國大陸政府允許，更

是不被承認的一件事，在極端思維方式下，失業即代表社會主義的倒退，

因此中國大陸早期更無失業保障這個名詞，甚至整個社會保障體系，在文

化大革命時期也被指為「修正主義」而被批判，雖然文化大革命期間留下

一些基本的人民福利，但社會保障的中央主管機關－內務部亦曾在 1969

年遭撤銷。改革開放前，由於政治力的長期介入勞動市場，推行「低工資、

高就業、高福利」的政策下，直接造成了企業單位的大量冗員，因此失業

問題並不特別顯著1。但在改革開放後，中國大陸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朝市

場經濟轉型，因市場機制的自然淘汰和國有企業的改革，加劇了失業情況

2，而使得中共當局，不得不正視失業的問題，於是中國大陸的第一部正式

的失業保障相關法規－「待業保險條例」於 1986 年問世。 

 

  近年中國大陸的失業問題已受到官方及學者的重視，涉及失業問題之

研究也不在少數，但多數研究僅將社會保障視為經濟轉型相關研究的子題

之一，然而在經濟轉型時，為適應和減緩社會結構轉變所帶來的種種衝

擊，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性也隨之顯現，甚至可說是中國大陸經濟改革是

否能順利成功的重要關鍵，尤其是經濟改革過程中，日益嚴重的失業問

題，更應是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，學生以為失業是一個長期且需

監控的問題，而失業保障問題更是需要配合環境結構不斷演化，若然無法

完善失業保障，失業問題則無法從根本解決，所以持續的研究與評估有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朱芳芳，＂安全網＂與＂滅震器＂，（北京：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，2001 年 1 月），頁 58。 
2 龔莉，跨世紀的難題：就業與社會保障，（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2000 年），頁 5。 



必要性。 

 

  自 1980 年代，中共開始在經濟上全面改革開放，從「計畫經濟」轉

向成為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，整體經濟結構面臨重要且巨大的轉型，在

經濟上的發展顯著而快速，中國大陸地區的人民，每人平均年所得（GNP）

從 1978 年的 379 元人民幣3，躍升為 2004 年每人平均年所得 10502 元4，

而 2005 年更是迅速成長為 14040 元。GNP 的年平均成長率高達 9.3%，成

長幅度超過 20 倍5。在改革開放其間，中國大陸不但開放並且鼓勵外商至

中國大陸進行投資設廠，更逐步將中共自身的國營企業改革、關閉或者釋

出經營權，以得到得大的經濟利益、效能與效率。迄今國營企業的改革已

見成效，實際上亦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成就最亮眼的成果，但為數約七千萬

的原國營企業工人、國有企業員工及地方企業員工，卻成為國營企業改革

下的犧牲品，尤以中年失業或教育程度不高的青年失業者，面臨無法再就

業而陷入貧困的地步，進而形成今日中國大陸所需面臨的經濟與社會問題

的巨大挑戰。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（Samuel P. Huntington）以「現代化動

亂理論」來說明轉型社會中的不穩定狀態。大部分的新興國家，從傳統到

現化的過渡時期就是一個克服社會動盪和防止政治衰朽的歷史階段，經濟

發展雖能平緩社會的不滿情緒，但經濟發展本身亦是一種造成不穩定的原

因，迅速的經濟發展會造成傳統社會集團的破壞，從而使更多人失去原有

的社會地位，更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和生活水平的差距6。 

 

    1978 至 1985 這 7 年之間，國有企業的下崗及失業工人大量增加，間

接造成許多社會問題的產生，例如貧富差距、抗議上訪、犯罪率上升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中國國家統計局編製，2002 年中國統計摘要，（北京：中國統計出版社，2002 年），頁 115。 
4同上註，頁 51。 
5 胡鞍鋼，2003 年：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，（北京：社會文獻出版社，2003 年），頁 86。 
6亨廷頓，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，王冠華等譯，（北京：三聯書店 1990 年 8 月），頁 35。 



因此為了穩定社會，中共必需制定一套完善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，

用以穩定社會。自 1986 年國務院發布之「國有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

定」起，算是對於國有企業職工問題重視的開始，因經濟改革造成國營企

業與私營、外資企業之間在結構上的根本衝突，因而陸續產生大批的數以

千萬計的國營企業下崗勞工，導致失業問題持續加劇，何清漣認為，國有

企業的改革問題，指向長期的冗員和企業辦社會，在社會保險體制當未建

立或完善前，就沒有解決的可能7。中共為解決失業問題而發布的各項政策

及法令中，現行大抵以 1999 年公布的「失業保險條列」為主，因仍處於

初級階段的中國大陸政府，對於社會保障的資金有限，於是將此責任分散

於國家、企業、個人三方面，並將失業保險資金之來源訂為「三三制」，

失業保障相關業務則由各地方政府和勞動與社會保障局共同辦理。 

 

  2001 年，江澤民在「七一講話」中表明，中共未來的發展方向應該是

繼續堅持和完善「公有制為主體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

度」和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主分配方式」。這個論點的提出，使得中國

大陸自鄧小平以來所爭論不休的問題～「姓資或是姓社」得到了基本的定

調、更進一步解釋了「姓公還是姓私」的問題。其實，江澤民的論點，顯

見於多次全國性會議中，早在十五大中，江澤民的演說即包括了三個代表

內容和姓公姓私的基本論點。雖然鄧小平在 1992 年的南巡講話時，也對

同一問題作出「三個有利於」的闡述，即「是否有利於增加社會主義國家

綜合國力的、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、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

生活水準8」，「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，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

質區分。計畫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，資本主義也有計畫；市場經濟不等於

資本主義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，計畫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。社會主義的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何清漣，現代化的陷阱－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，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1998 年 
 1 月），頁 102。 
8 鄧小平，鄧小平文選，第二卷，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4 年 9 月），頁 236。 



質，是解放生產力，發展生產力，消減剝削，消除兩極化，最終達到共同

富裕9」。這個部份即是所謂「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」的區域經濟發展的主

要根源，但以上鄧小平的言論仍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間遊移，並未作出

真正區隔性的表態，但江澤民的的論述相較於鄧小平而言，有著更多的表

態，明確的指出中共在未來對於經濟政策的定位，不但推動了各項國有企

業改革、加速經濟發展，也使得中國大陸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分配制度產生

了變化。 

 

  中共對於失業保障制度的重視，是政治因素大於社會因素的。由於改

革開放後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受到結構上的挑戰，以致影響合理政權之該

當性，大批國有企業失業員工不能達成終生就業，平均分配的信仰，因而

開始對中共社會主義本質存有疑慮；而財產制亦由公有轉向私有制，使中

共以社會主義為主體的政治合法性產生質變，中央政府的實體統治權，亦

因對地方政府放利讓權而失去主導地位，在中共中央政府失去合理合法的

統制權後，最終可能致使共產黨的基礎產生動搖。如二十世紀末，共產國

際的各個會員國，包括最大的蘇聯和東歐各國，採用震盪療法的經濟改革

過程中，因經濟體系和社會結構劇變而造成社會混亂，最後落得政權的崩

壞。有了前車之鑑，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，更應該要注意各種可

能發生與正在發生的社會問題，此時如能適時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係，

便可以為經濟轉型中，不穩定的社會結構帶來一股力量，這也就是社會保

障應有的功能，亦可重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權力與地位。欲完善失業保障

制度必需要有強大的經濟後盾，但中共的失業保障制度的成立主要是政治

因素，就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型態而言，推行失業保障制度

有其不得不為的必要性，而中國大陸在建立失業保障制度時，最主要的困

難仍是資金來源短缺導致，資金不足則導致保障能力之不足，也就無法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鄧小平，鄧小平文選，第三卷，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3 年），頁 372。 



障失業者的基本權利而使得各項失業保障相關的法律、命令顯得空泛，最

後致使失業保障政策出現失靈的現象。 

   

  自改革開於以來，中共官方公布的城鎮失業率，由 3%以下，逐年增

加至中共官方於 2004 年所提出的 3.1%～3.6%之間，直到 2006 年 6 月，雖

然對外宣稱失業率為 4.2%，低於預計的 4.7%，是政策有效執行下的成果，

看似與世界各個先進國家公布的失業率相去不遠，然中國實際失業的人口

據中外各界學者及機構統計，卻是遠遠超過官方所公布的數字，這些資料

中，中國大陸的失業人口，包含就業適齡人口、城市及農村剩餘勞動力，

竟高達 10～25%之間10，甚至在某些研究中認為，中國實際的失業率在 30%

以上11。其原因為中共公布之失業率為「城鎮失業率」，其定義為城鎮部份

有登記之失業人口，且失業者尚分為失業與待業兩種，待業與農村富餘人

力並未列入失業率之計算，這使得中共官方公布之失業率大大低於實際失

業人口的百分比12。 

 

  中共面臨如此嚴重的失業問題之下，深知如此態勢發展下，會造成極

其嚴重的社會問題，包括了擴大貧富差距、失業人口增多、城鄉和地區差

距拉大以及社會矛盾加劇等問題，於是相關於失業的社會保障政策及法規

相繼出籠，自 1986 年成立「待業保險條例」至今，已有二十年，大抵以

1999 年通過的「失業保險條例」為現行失業保障之主體，而其後許多修正

辦法及輔助辦法也相繼頒布，例如：「城市居民最低社會保障條例」、「下

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與再就業工作」、各地以中央規章為本而公布的各項

辦法、以及後期的「4050 工作」專案、再就業服務中心等，在在顯示失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夏嘉璐，中國大陸社會保障體系之研究～以下崗失業問題為例，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 
 士論文（2003） 
11 楊宜勇，失業衝擊波～中國就業發展報告，（北京：今日中國出版社，2002 年），頁 57。 
12 楊宜勇，就業理論與失業治理，（北京：中國經濟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 42。 



保障的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，是一個中共官方急欲改善的重點問題。 

 

  完善一個社會保障制度與措施，首要前提便是充足的經費，中國大陸

經濟雖在近年來明顯躍升，但在人口高達十三億的中國，屬於社會福利政

策及社會保障的投入經費仍然有限，其中再分配於失業保障的部分更是不

足，在僧多粥少的態勢下，便無法照顧到所有失業人口，再者綜觀各家研

究，中共中央雖有意輔助失業者的最低生活保障，以及加強再就業工程，

但由於地方缺乏相對應行政機關，以及行政效率的不彰，對失業保險基金

管制缺乏統一性、基金被地方政府挪作它用，或者貪污舞弊的情況嚴重，

而造成失業保險基金大量的流失，這對原本資金即已不足的失業保障更是

雪上加霜。 

 

  失業保障制度的另一個問題，在於行政效率與制度方面的缺失。失業

者身份之認定的「隱性就業」問題、參與失業保險基金委員會管理與監督

的單位過多，導致在基金的運作與監督的過程中，時常發生行政干預的行

為、地方政府對失業保險基金挪作它用，盲目投資及違規操作，這些行政

缺失，都導致了失業保障的效率與效能低落。 

   

  中國大陸的失業問題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問題，更影響社會、政治與社

會主義意識型態等領域，透過各種相關文獻的回顧和檢視，以期探就失業

背後更深層的影響與反思。筆者以為欲加強失業保障的功能與效能，必需

先解決由財政以及行政不彰引起的問題，才能進而照顧到真正需要社會保

障的失業人口，才能徹底安撫民心、降低失業率，進而使政權穩定，並持

續經濟建設之發展。 

 


